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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否符合申请撤销对应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条件，并自查是否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

9.8.1条中的任一情形。 请年审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意见。

回复：（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1）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②公司2022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③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④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前

述情形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 9.8.1�条第（一）（四）（六）（七）项，公司股票交易已

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对比《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9.8.1条，符合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四）（六）（七）的

条件

（1）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情形

2023�年度公司在重整过程中，同步系统梳理和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修订公司管理制度，进一步强

化执行力度，在此过程中持续整改、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目前已完成对2022年度否定意见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整改， 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24]1700055�号）。 公司也将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并强化执行

落地，实现公司良性发展。 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

消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

（2）主要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截至2024年6月16日，公司整体银行账户数量367个，包括境内银行账户数量325个，境外公司银行

账户数量42个，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六）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

（3）公司2020年度至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财务报

表被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情形已消除

2024年4月25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4]1700046号）。公司

以往年度非标事项已解决，加之如本问询函第3题（2）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和成效，结合公司完成重整、

负面清单减少、内控提升、新团队及核心业务团队加入、业务规划等方面得改善，公司持续能力已逐步提

升。同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

审字[2024]1700054号），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七）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

件。

（三）对比《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和《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9.8.1条

经逐条自查， 公司以往年度资金占用事项尚未完全消除， 仍存在 《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8月修

订）》第9.8.1� 条（一）情形。 除此之外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及《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第9.8.1�条其他需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具体逐条对比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情况 是否存在

9.8.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截至2023年12月30日，公司自查以往年度股东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8,104.42万元已全部完成清

偿，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已就相关事项出具《关

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

1700055�号）。 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监管

部门对资金占用事项的调查结论，相关事项尚未完

结。 因此9.8.1条第（一）项规定“公司存在资金占用

且情形严重”情形尚未完全消除；

是

（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否

（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

议；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目前均可以按照相关规章正

常召开并形成决议

否

（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2024年4月26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众环审字[2024]1700055号）

否

（五）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

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均在正常经营，并持续能力正在逐

步提升

否

（六）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目前已不存在主要账户被冻结 否

（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分别-68,977.44万元、-103,822.08万元、

-35,031.22万元，但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否

（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

形。

否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情况 是否存在

9.8.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截至2023年12月30日，公司自查以往年度股东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8,104.42万元已全部完成清

偿，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已就相关事项出具《关

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

1700055�号）。 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监管

部门对资金占用事项的调查结论，相关事项尚未完

结。 因此9.8.1条第（一）项规定“公司存在资金占用

且情形严重”情形尚未完全消除；

是

（二）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否

（三）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目前均可以按照相关规章正

常召开并形成决议

否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24年4月26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众环审字[2024]1700055号）

否

（五）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

恢复正常；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均在正常经营，并持续能力正在逐

步提升

否

（六）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目前已不存在主要账户被冻结 否

（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分别-68,977.44万元、-103,822.08万元、

-35,031.22万元，但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否

（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

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

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否

（九）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

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

润的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

5000万元；

根据公司2023年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合并报表、母

公司报表年末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公司不存在违反

本条规定的情形

否

（十）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其他情形。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该情形 否

（四）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五）律师核查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7.报告期内，你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32.83%，较上年有所增长。请

你公司：

（1）提供报告期内前十名客户的名称，说明向上述客户销售的具体产品，并说明近三年主要客户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原因。

回复：（一）本报告期内前十名客户

2023年销售前十名客户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占比 销售内容

第一名 12,774.96 21.95% 航空配餐

第二名 2,238.43 3.85% 铁路配餐

第三名 1,517.67 2.61% 旅游服务

第四名 1,298.99 2.23% 航空配餐

第五名 1,272.58 2.19% 航空配餐

第六名 1,213.97 2.09% 铁路配餐

第七名 897.92 1.54% 航空配餐

第八名 770.61 1.32% 饮品销售

第九名 764.42 1.31% 铁路配餐

第十名 612.59 1.05% 饮品销售

合计 23,362.14 40.14%

（二）公司2021年-2022年前五大客户

2022年销售前五名客户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占比 销售内容

第一名 5,819.61 18.21% 航空配餐

第二名 1,105.68 3.46% 饮品销售

第三名 774.83 2.42% 政府保障配餐

第四名 743.99 2.33% 航空配餐

第五名 656.46 2.05% 铁路配餐

合计 9,100.56 28.47%

2021年销售前五名客户

销售金额

（万元）

销售占比 销售内容

第一名 19,636.97 20.89% 航空配餐

第二名 2,402.42 2.56% 航空配餐

第三名 2,157.15 2.29% 旅游业务

第四名 2,153.39 2.29% 航空配餐

第五名 2,020.61 2.15% 航空配餐

合计 28,370.55 30.18%

2021-2023年主要客户较大比例集中在配餐业务销售，变化主要是同一实控下列示不同、个别客户

当年特殊业务形成等原因，但整体变化不大。

（2）核查并说明上述客户是否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回复：经自查，公司2023年度前十大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021年度中涉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同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因此为公司5%以上股东的关联方，2022年度

前述两家客商虽其实际控制人变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十二个月的连续性要求，仍为公司5%以上股

东的关联方。 但因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航空配餐服务与航空类企业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公司关联方销售

业务均根据市场及协议约定公允价格执行，不存在利益倾斜的情形。

（3）结合你公司与上述十名客户历史合作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况，如是，请说

明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一）本报告期内前十名供应商

2023年前十名供应商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占比 采购内容

第一名 2,351.62 5.12% 旅游产品

第二名 1,513.38 3.29% 机票

第三名 1,031.37 2.24% 劳务

第四名 884.26 1.92% 机票

第五名 858.57 1.87% 原材料

第六名 730.04 1.59% 原材料

第七名 588.51 1.28% 原材料

第八名 546.70 1.19% 旅游产品

第九名 480.35 1.05% 原材料

第十名 465.08 1.01% 原材料

合计 9,449.88 20.56%

（二）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上述报告期内前十名客户和供应商重叠的情况有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旅游业务及航空配餐业务，均与航空企业存在必然的关联性。 其中旅游

业务需要采购航空企业的机票，航空食品业务需向航空企业提供配餐服务。 虽然存在客户和供应商的重

叠，但销售和采购的产品不同，且销售和采购主体亦非同一家公司。 因此，交易具有合理性。 上述业务往

来均具备真实性与相互独立性的商业背景， 产品定价均基于市场价格， 经过交易双方的充分协商后确

定，确保交易价格的公正性。

综上所述，鉴于公司业务需求，存在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情况，但双方交易价格公正、合理，具备商

业实质，符合市场规律。

（三）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8.年报显示，你公司存在多项重大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达152,505.82万元。 报告期末，你公司预计负

债余额仅为24.75万元。 请你公司逐项说明公司对诉讼案件的会计处理、 预计负债的确认依据及计算过

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报告期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①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③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

始计量,并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 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为该义务是企业

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公司对涉诉案件预计负债的确认情况

公司年报披露的15.25亿元涉诉案件，其中6.32亿元已结案。 根据上述准则，公司诉讼案件计提预计

负债的判断主要为：

1）案件仍在审理阶段，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诉讼相关的金额无法可靠计量，因此公司暂未计

提预计负债，但公司已在年报中披露该或有事项，充分提示风险（见下表案件9和案件12，共计涉案金额

48,103.39万元）；

2）案件未结，但偿付义务不存在不确定性，且金额能可靠地计量，公司根据合同违约条款预计了可

能损失，计提预计负债（见下表案件15，涉案金额203.98万元）；

3）除上述两类以外，其他诉讼案件（涉案金额104,302.43万元）已在业务形成时确认负债，后续再

根据一审判决、民事调解书和债权申报结果等在财务账里确认或补充负债。 另根据《重整计划》，重整主

体将已入账负债金额进一步确认偿债金额和重整损益。

案件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涉案公司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

进展/结果

涉案金额（万

元）

预计负

债计提

金额

（万元）

计提/未计提预计负债

的原因

1 北京凯撒

2012年4月30日，子公司北京凯撒与美佳包机（以下

简称“美佳包机” ）签订了《美佳包机-标准客户合

同》及《美佳包机-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

北京-马累-北京"航线，由美佳包机向北京凯撒出售

该航班的座位，北京凯撒支付相应的价款和保证金，

同时合同中约定了北京凯撒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不

得与其他航空公司合作经营该条航线的排他性条

款。 2012年6月29日，北京凯撒向美佳包机发出《解

约通知函》， 对双方签署的前述包机合同提出解约。

2012年9月10日，美佳包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

院首次提起诉讼。 2014年4月，北京凯撒收到美佳包

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递交的修订后的诉

状，美佳包机诉称截至2012年9月10日，因北京凯撒

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支付相应的款项和保证金而给其

造成的损失为人民币6,214,548元，要求北京凯撒承

担上述损害赔偿金。 2014年11月，北京凯撒收到美佳

包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商业法庭再次提起

的讼状，美佳包机诉称自2012年9月11日至2013年12

月31日， 因北京凯撒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支付相关款

项而给其造成的损失为人民币52,370,172元， 因北

京凯撒违反合同排他性条款给其造成的损失为人民

币26,746,263元， 要求北京凯撒承担上述损害赔偿

金， 并要求阻止北京凯撒违反合同排他性条款的行

为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于2022年7月11日至19日

期间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于2022年12月7日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北京凯撒国支

付约2200万人民币加利息，

并支付对方的法律费用。原

告于2023年1月3日提交上

诉通知书，目前暂未收到法

院的排期聆讯通知书。

22,694.51 -

北京凯撒已根据一审

判 决 结 果 确 认 了 4,

834.37万元赔偿金，本

年度根据重整计划确

认了债务重组损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2

易食纵横有限

公司

合肥市振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餐

饮” ）与与易食纵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食纵

横” ）、兰州易食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餐食

买卖相关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 振华餐饮向湖北省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易食纵横支

付欠款，并将易食纵横历史股东、现股东凯撒旅业、

易食控股、新华航食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一审法院于2022年10月26

日判决：一、被告易食纵横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振华餐饮支付货

款10,805,379.61元；二、被

告易食纵横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振华

餐饮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58,172.00元 ；三、被告易

食纵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向原告振华餐饮

支付律师费损失60,000.00

元；四、驳回原告振华餐饮

的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于

2024年4月2日达成和解协

议，并已履约结案。

1,277.68 -

易食纵横已根据和解

协议确认负债，案件已

结案。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3 北京凯撒

2018年4月1日， 俄罗斯喀秋莎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喀秋莎旅行社” ） 与北京凯撒签订了

《境外接待服务合作协议》，后因团款未结，产生争

议。喀秋莎旅行社于2021年12月6日向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要求北京凯撒支付

团款人民币9,519,452.00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人民

币841,546.00元（以9,519,452.00元为基数，按LPR

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算至

2021年10月31日）；赔偿申请人律师费100,000.00元

和差旅费800元；偿付保函费用14,279.00元。

仲裁已判决， 裁决书：1、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团款

人民币9,234,497.09元；2、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 以人民币9,

234,497.09元为基数按LPR

利率标准2020年1月1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计算；3、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为

办理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100,000.00元 ；4本案仲裁

费39,960.00美元， 由申请

人承担 10%即 3,996.00美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90%即

35,964.00美元。 本案仲裁

费已与申请人预缴的等额

仲裁预付金相冲抵，故被申

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35,

964.00美元，以补偿申请人

代为垫付的仲裁费。5、驳回

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喀秋莎旅行社已在重

整程序中申报债权，并按照

重整计划受偿。

1,047.61 -

北京凯撒已根据仲裁

和债权申报确认负债，

同时本年度根据重整

计划确认了债务重组

损益。 （预计负债判断

情形3）

4 北京凯撒

2018年12月14日， 日新观光株式会社与北京凯撒签

订了《境外接待服务合作协议》，后因团款未结，产

生争议。日新观光株式会社于2021年7月14日向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

本案裁决后，日新观光株式

会社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将案涉债权转让

予王勇，并向法院申请变更

申请执行人为王勇。由王勇

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并按

照重整计划受偿。

1,547.00 -

北京凯撒已根据仲裁

和债权申报确认负债，

同时本年度根据重整

计划确认了债务重组

损益。 （预计负债判断

情形3）

5 新华航食

2017年12月1日，子公司新华航食作为承租人与北京

农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农投” ）签

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资产转让协议》，融资金额

1.1亿， 融资期限2017.12.20至2022.12.19， 担保方式

为：1、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提供

担保；2、新华航食土地、房产、机器设备、应收账款进

行质押。因新华航食在2022年3月19日未按约定还本

付息，北京农投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取得了北京市

中信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并于2022年5月27日向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将本

案查封的 “顺义区天竺空

港工业区12号工业建设用

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附属

物构筑物地下设施等财

产”公开进行司法拍卖。 北

京鲜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于2023年6月14日以最高

应价胜出，网络拍卖成交价

格:￥111770000（壹亿壹

仟壹佰柒拾柒万元），北京

农投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获

得债权清偿。

8,504.02 -

案件已完结，新华航食

已拍卖的房产和土地

款清偿债权。 （预计负

债判断情形3）

6 凯撒旅业

陕西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纾困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陕西纾困” ）与凯撒旅业签订

约定回购交易系列协议， 凯撒旅业将持有的10.54%

深圳市活力天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以2.54亿元

转让给陕西纾困， 并约定双方对于该部分股权未来

购回的权利与义务。因触发协议约定回购条件，陕西

纾困要求凯撒旅业履行回购义务，并提起诉讼。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自

行达成和解协议，并由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民

事调解书》，通过履行和解

协议结案。

29,041.68 -

凯撒旅业与陕西纾困

签署 《和解协议》，于

本年度确认负债3.58亿

元。双方同意以1.2亿元

活力天汇公司股份抵

债，剩余债务按重整程

序清偿。 （预计负债判

断情形3）

7 凯撒体坛

2021年3月18日，重庆康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程公司” ）与凯撒体坛签订《合作协议》，

约定康程公司向凯撒体坛采购北京冬奥会旅游产

品。 同日，康程公司、凯撒体坛、张蕤签订《补充协

议》， 约定若康程公司未将上述产品销售完毕的，剩

余产品由凯撒体坛全额回购，并支付0.83%每月的销

售服务费，张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年3月25日，

康程公司支付2,000.00万元采购款。 2021年3月30

日，三方签订《补充协议2》，约定回购时间延长至

2021年12月20日。 2022年8月18日，康程公司向重庆

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凯撒体坛支付回

购款18,221,065.00元，利息1,123,614.58元，并要求

张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冻结了

凯撒体坛的银行账户。 2022年11月8日，江北区法院

开庭审理了本案，后经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达成一

致意见，江北区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民事调

解书》，调解的主要内容为：1、凯撒体坛分期支付康

程公司17,631,685.00元，（2023年6月30日-2024年

9月30日）；2、2023年1月7日起的月利率为0.83%；3、

截止2023年1月6日的利息为1,889,088.90元；4、如

凯撒体坛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总额达到20,520,

773.90元，则后续款项不再支付；5、保单费19,743.18

元由凯撒体坛承担；6、若凯撒体坛未按期支付，康程

公司有权申请强制执行；7、张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康程公司已申报债权并按

照重整计划受偿。

1,822.11 -

凯撒体坛已根据民事

调解书和重整裁定的

结果确认负债，同时本

年度根据重整计划确

认了债务重组损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形

3）

8 北京凯撒

2008年3月1日，GTA （HongKong）Limited与北京

凯撒签订了《境外接待服务合作协议》，后因服务费

未结，产生争议。 GTA（HongKong）Limited于2022

年11月10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

裁申请。

GTA （HongKong）

Limited已申报债权并按照

重整计划受偿。

1,380.09 -

北京凯撒已根据债权

申报结果确认负债，同

时本年度根据重整计

划确认了债务重组损

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9 天津凯撒

凯撒旅业原孙子公司天津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凯撒” ）向天津易生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因逾期未支付产生的融资

合同纠纷。 天津凯撒目前已不再为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公司。

本案管辖权异议已由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于

2023年7月12日作出民事

裁定，由天津市和平区人民

法院审理，目前一审暂未开

庭。

2,240.50 -

截至2023年年报披露，

相关案件暂无法判断

案件最终结果或最终

损失，案件仍在审理阶

段过程中，不满足预计

负债计提条件。 （预计

负债判断情形1）

10 北京凯撒

子公司北京凯撒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

山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订借款协议，因

债务到期未及时偿还提起诉讼。 广发银行要求北京

凯撒偿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相关费用，并要求

保证人凯撒旅业、同盛旅行社、易食控股、凯撒世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3年11月16日由法院召

开线下庭前谈话，在法院主

持下双方就和解事宜进行

了多轮磋商， 暂未达成和

解。 2024年4月18日开庭审

理，暂无审理结果。

16,410.15 -

北京凯撒已根据债权

申报结果确认负债，同

时本年度根据重整计

划确认了债务重组损

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11 新华航食

因子公司新华航食及其关联方代收三亚汉莎航空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航食” ）业务款共计

21,439,651.03元未偿还，德国汉莎（亚洲）控股有限

公司作为三亚航食股东， 以认为新华航食损害公司

利益，故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12月27日， 北京市

顺 义 区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2023） 京0113民初9955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

三亚航食对新华航食享有

21,439,651.03 元 本 金 及

308,730.97元利息的债权

数额。新华航食上诉至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4月1日， 二审已完成开

庭，暂未判决。

2,143.97 -

新华航食已根据一审

判决结果及三亚航食

债权申报的主张，于本

年度将新华航食应付

三亚航食2,174.84万元

债权抵消三亚航食应

付 新 华 航 食 股 利 2,

174.84万元。 （预计负

债判断情形3）

12 同盛免税

2020年6月5日， 上海理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理朝” ）、海南同盛世嘉免税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免税” ）共同签署《海南

同盛世嘉免税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上海理

朝向同盛免税增资10,000万元。增资后，同盛免税注

册资本变更为50,000万元， 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上

海理朝20%、公司60%及文远 (三亚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20%。 上海理朝认为其和三亚文远

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向同盛免税实际缴纳增资

款。 而自增资完成以来，同盛免税的股东出资和主要

财产并没有用于各方设立同盛免税的经营用途，因

此 2023�年 12�月 8日， 上海理朝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于2024年3月27日第

一次开庭后申请追加相关

当事人，现本案择期第二次

开庭，暂无审理结果。

45,862.89 -

截至2023年年报披露，

相关案件暂无法判断

案件最终结果或最终

损失，案件仍在审理阶

段过程中。 不满足预计

负债计提条件。 （预计

负债判断情形1）

13 凯撒旅业

2017年6月16日，凯撒旅业发行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财务公

司” ）持有本次债券1亿元。 债券到期后，因凯撒旅业

不能按时兑付本次债券本息， 财务公司与凯撒旅业

于2022年6月14日签订了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17凯撒03债券场

外兑付协议》和四份《股权质押合同》，约定1亿元债

券本金和相应利息的相关展期事宜以及凯撒旅业及

其子公司提供相关股权质押作为增信担保措施的事

宜。并进行了赋强公证。2023年2月，因凯撒旅业未履

行协议， 财务公司向海口市椰城公证处申请出具执

行证书。 随后，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2023年5月11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2023）琼96执52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包括

凯撒旅业、易食控股、海南凯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

新华航食在内的公司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

款人民币140,000,000元及利息； 或查封、 扣押、冻

结、划扣相应价值的财产。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申请执

行人财务公司在凯撒旅业

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并经

法院确认债权。 因财务公

司认为重整企业为该笔债

权提供担保的部分不足以

清偿，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拍卖非重整企

业被执行人海南凯撒世嘉

饮料有限公司资产，目前资

产价值正在评估中。

13,160.92 -

凯撒旅业已根据债权

申报结果确认负债，同

时本年度根据重整计

划确认了债务重组损

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14 同盛旅行社

深圳盒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盒子

公司” ）与北京通通游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通游” ）、易启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启行” ）的合同纠纷经上海市浦东法院审理，出具民

事调解书。 因通通游、易启行未履行上述生效民事调

解书所确定的义务， 深圳盒子公司向浦东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因被执行人通通游、易启行查无财产可供

执行，故执行机构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

人深圳盒子公司以未缴纳出资为由， 向浦东法院申

请追加宁波赢迦合伙、 苏州紫钻合伙、 重庆瑞益公

司、同盛旅行社、盈信世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案件

的被执行人。该申请驳回后，深圳盒子公司向该院提

出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判决：一、追加被

告同盛旅行社、盈信世嘉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为（2022）

沪0115执 10833号案件的

被执行人；二、被告同盛旅

行社应在其未缴纳的49,

000,000元出资范围内，对

（2021）沪0115民初85949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第

三人易启行对原告深圳盒

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三、被告盈信世嘉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应在其

未缴纳的51,000,000元出

资范围内， 对 （2021）沪

0115民初 85949号民事调

解书所确定的第三人易启

行对原告深圳盒子公司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深圳盒子公司

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301,549元， 公告费 560

元，合计302,109元，由被告

同盛旅行社、盈信世嘉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

法院维持原判。

5,372.69 -

同盛旅行社已根据一

审判决确认未缴纳的

4,900万元的出资，同

时本年度根据重整计

划确认了债务重组损

益。 （预计负债判断情

形3）

15 海旅饮品

海南航旅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旅饮

品” ）于2022年1月25日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美兰机场” ）签署《土地租赁合

同》，承租出租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美兰机场

进场路北侧的35.5亩土地 （面积为23,647.46平方

米）。 2023年5月29日，美兰机场、海旅饮品、海南美

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签署

《土地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由原告获得美

兰机场在《土地租赁合同》项下享有的权利并承担

义务。 2023年11月3日，原告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对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海旅饮品向原

告支付拖欠的土地租金共计1,863,975.34元；2、判

令海旅饮品向原告支付滞纳金175,791.28元 （以公

司欠付的每月土地租金为基数， 按照日万分之五标

准， 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

2023年10月15日滞纳金为175,795.28元）；3、案件受

理费、 财产保全费、 财产担保保险费由海旅饮品承

担。

案件尚未开庭。 203.98 24.76

案件尚未开庭，海旅饮

品根据预计的可能损

失，计提了24.76万元预

计负债。 （预计负债判

断情形2）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预计负债确认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计提合理充分。

（三）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9.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9.55亿元，其中，管理人账户资金、重组债权款、往来款

分别为6.48亿元、2.57亿元、0.29亿元；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03亿元。 请你

公司：

（1）说明管理人账户资金的具体内容，并结合重整计划安排、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等说明相关资金尚

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一）结合《重整计划》安排，账户资金的执行情况

总额：管理人账户资金为重整投资人按《重整计划》规定及投资协议约定支付全部重整投资总对

价。 2023年12月12日，产业投资人、财务投资人及其各自指定的主体已向管理人账户足额支付重整投资

总对价合计人民币12.30亿元。

已支付：根据《重整计划》财务投资人提供不超过约5.08亿元资金用于代原控股股东解决资金占用

（如最终需财务投资人解决的资金占用金额不足5.08亿元，差额部分仍需支付，即不调减投资总对价），

2023年12月25日公司已收到管理人账户支付的财务投资人提供的现金解决剩余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

3.87亿元。

已支付：根据《重整计划》应当将现金分配的清偿款项分配或者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截

至2023年12月31日，已按重整计划的规定向已裁定确认的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债

权分配偿债现金合计1.95亿元。

综上所述，截至2023年12月31日，剩余应收管理人账户6.48亿元。

已支付：2024年1� -3月陆续支付本次重整事项涉及相关中介机构费用0.30亿元；

已支付：根据《重整计划》“第四部分 债权分类、调整及清偿方案，八、偿债资源预留、提存和处理”

规定，暂未确认的债权、未申报债权及未及时受领偿债资源的已裁定确认债权对应的偿债资源均依法进

行预留并予以提存。 2024年2-4月陆续支付现金清偿金额1.15亿元。

（二）相关资金尚未收回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三亚中院2023年12月29日《通知书》（一）：“根据《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费用保障

资金管理和使用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本院需从中提取1,464,702元作为破产费用保障资金” ；暂存放

管理人账户0.01亿元。

根据三亚中院2023年12月29日《通知书》（二）：管理人报酬中“剩余10%在做好已申报债权审查

及偿付、债权异议诉讼以及协助消除风险警示相关工作后支付” 的部分款项；暂存放管理人账户0.03亿

元。

除上述费用以外，剩余4.99亿元已全部支付至公司账户。

（2）说明重组债权款、往来款以及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对方、关联关系、交易事项、发生原因、发生时间、具体金额、长期未收回原因等，是否存在

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回复：（一）公司2023年度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全称

关联关系

（注1）

款项性质

（注2）

账龄/发生时间 形成原因 期末余额（万元）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万元）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

非关联方 管理人账户资金 1年以内 财投和产投投资款转入 64,836.3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重组债权款 2-5年 机票款、配餐款 9,959.73 6,053.38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非关联方 重组债权款 3年以上 机票款、配餐款 4,742.69 3,480.59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重组债权款 3年以上 机票款、配餐款 4,493.74 3,229.52

海航航空地面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非关联方 重组债权款 3-5年 配餐款 2,651.01 1,907.14

合计 86,683.46 14,670.63

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1：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及海航航空地面

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业务形成时间内系公司的关联方，上述公司重整结束后，自2023年起不再属

于公司关联方范畴。

注2：除管理人账户资金以外，重组债权款是为以往年度经营款项，因长期未收回经双方协商签订

《协议书》，后因客户破产重整，相关应收款项的款项性质转为重组债权款

（二）上述客商应收款长期未收回原因

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及海航航空地面

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重组债权款为以往年度经营款项， 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因原海航集团流动

性危机回款陆续放缓， 截至2021年3月1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10家子公司、海航集团等321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为确保业务的维系及公司能够及时回款，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与原海航系航空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对相关基础合作协议的继续履行事宜签署了系列

《协议书》，系列《协议书》明确原海航系航空公司分期支付5.46亿元，并约定由涉及的各航司在重整计

划批准之日6个月内清偿完毕。 但对方只清偿部分款项后无理由地拒不支付协议约定剩余款项。 为维护

公司的合法权益，加速应收款的回款，公司已于2024年4月向上述公司提起诉讼。

因此，公司重组债权款款项的背景明确，均因日常管理或经营需要形成，未有其他的约定或安排。 因

此，不构成实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3）结合其他应收款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对手方信用风险、预期信用损失及变化情况等说明

你公司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回复：（一）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确是按款项性质计提坏账准备，未按其他应收款账龄计提。 公司依据其他

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采用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

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合并内关联方组合 本组合为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组合2：款项性质组合 本组合为日常经常活动中应收取的各类往来款、押金、备用金等应收款项。

组合3：重整债权组合 本组合为破产重整产生应收款项。

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并基于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确定

预期信用损失率。 在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时，公司使用内部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等数据，并结合当前状况

和前瞻性信息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 公司主要从客户的信用情况、历史还款记录、经营现状以及抵押物

和担保人的担保能力综合判断和估计，并结合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行业风险、外部市场环境、技术

环境、客户情况的变化等因素推断债务人信用风险的预期变动。

（二）截止2023年末，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2.03亿元，具体为：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坏账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管理人账户资金 648,362,966.38

重组债权款 257,085,485.31 171,447,309.72 66.69%

往来款 29,590,597.51 29,590,597.51 100.00%

押金、保证金 19,809,392.14 1,683,798.33 8.50%

备用金借支 41,007.32 205.04 0.50%

其他 389,094.97 312,208.03 80.24%

合计 955,278,543.63 203,034,118.63 21.25%

1、重整债权款

公司子公司内蒙古空港航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于2023年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各被告支付欠款及利息。 根据2024年3月30日一审判决结果，判定原告申

报的债权，被告方须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

基于上述判决参考，出于谨慎性原则，认为应收重组债权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发生了变化，根据以下

原则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

（1）海航221重组债权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1）海航221重整计划中10万以下现金偿付，10万以上的35.61%按照股票偿付，股票的价值按照当时

重组日的收盘价1.86元来测算；64.39%部分按照关联方进行偿付，其中221关联方偿付由321信托份额进

行偿付，信托价值28%；

2） 测算出来10万以下的现金+股票偿付部分的股数*收盘价+关联方偿付的部分*28%=可收回金

额，再依照期末余额进行测算出偿付比例；

3）计提坏账比例=1-偿付比例。

（2）海航321重组债权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1）根据海航321重整计划中3万以下现金偿付，3万以上都按照信托进行偿付，信托价值28%；

2）3万元以上金额*信托价值28%+3万以下金额=可收回金额， 再依照期末余额进行测算出偿付比

例；

3）计提坏账比例=1-偿付比例。

2、往来款

对于往来款，公司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期结合每笔业务实际情况，对每笔款项逐项分

析，信用风险与上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押金和保证金

对于押金和保证金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为违约概率与违约损失率的加权平均值, 与上年相比未发生

变化。 如下表所示：

违约概率1 违约损失率1 违约概率2 违约损失率2 违约概率3 违约损失率3 预期损失率(加权)

80% 5% 15% 10% 5% 60% 8.50%

预期损失率 (加权)=违约概率1*违损失率1+违约概率2*违损失率2+违约概率3*违损失率3=80%

*5%+15%*10%+5%*60%=8.5%

综合上述依据及论证，公司已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结合每笔

业务实际情况，对每笔款项逐项分析、依照款项性质按不同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报告期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三）对上述第（2）（3）问，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10.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3,375.60万元，其中，账龄一年以内预付款2,797.07万元。

你公司未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按款项性质列示预付款项的具体分类及金额。 请你公司：

（1）以列表的形式补充披露预付款项的主要类别、支付对象、交易内容、结算方式及金额，并说明支

付对象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

利益倾斜的关系，相关预付比例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存在款项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

回复：（一）公司预付款款项性质

在报告期内，公司的预付款项按照款项性质进行分类，其构成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项性质 预付款项余额 占预付款项余额比例

旅游款 2,537.47 75.18%

机票款 470.23 13.93%

门票款 173.28 5.13%

费用款 143.14 4.24%

货物款 51.48 1.52%

合计 3,375.60 100.00%

（二）公司主要预付款情况

2023年，随着旅游业的逐渐回暖，公司下属的旅游板块子公司已预付旅游款、机票款、门票款等款

项，总计达3,180.98万元，此金额占据预付款项余额的94.24%。 在预付款项余额中，针对预付款项余额超

过50万元的供应商，其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预付

对象

款项

性质

是

否

签

订

协

议

交易内容 结算方式

预付款项余额

（万元）

占预付款项

余额比例

账龄 期后是否结转

是否

关联

方

地中海邮轮旅

行社（上海）有

限公司

游 轮

团款

是

销售经由 地中

海邮轮旅 行社

（上海） 有限公

司推出国 际邮

轮产品，包括邮

轮运输、船上服

务，以及部分港

口的岸上观 光

服务。

①团队预定： 先按照所有船舱船票价格的

30%支付定金；根据邮轮航程天数小于15晚

或大于等于15晚的，预定航次出发前第35天

或第59天，交纳后所预订船舱被确认，且收

到“付款通知书” 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

余的70%，团队回团后确认成本；②散客预

定：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全款）” 后，全额

支付。③甲方逾期未收到团队船票余款或散

客船票全款，预订系统将自动取消该团队或

散客预定。

501.84 14.87%

1 年

以内

已结转33.79万

元 ， 剩余未结

转成本系游轮

团未回， 未达

到收入确认时

点所致。

否

皇家加勒比邮

轮有限公司

游 轮

团款

是

在中国 大陆地

区境内向散 客

和团队消费 者

宣传和销售皇

家加勒 比邮 轮

有限公司的游

轮产品及其他

相关服务。

①团队预定：分三次付款，团队确认书发送

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定金；开航前120天支付

第二笔款项；开航前30天支付余款。 ②散客

预定： 团队确认书发送后5个工作日内按照

天数支付订金。 10晚以下航次，开航前30天

支付余款；10晚及以上航次， 开航前45天支

付余款。 ③在团队确认书发送后的5个工作

日内必须支付定金，否则舱位不予保留。

386.97 11.46%

1 年

以内

是 否

广州康辉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

旅 游

团款

是

广州康 辉 国 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拥有的“顶级

假期” 的旅游产

品。

预定成功后，出发前付清全款。 268.89 7.97%

1 年

以内

是 否

重庆国信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

门 票

款

是

重庆国 信 国 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作为西 江 千

户苗寨景 区 的

包销商，重庆同

盛作为分销商，

销售西 江 千 户

苗寨景区门票。

①重庆同盛（乙方）应当保证在合作期限内

向重庆国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甲方）支

付不低于1,598万元采购款。 每月完成支付

金额不低于80万元，截止至2024年1月14日

前半年支付不低于639万元， 合作期限内全

年支付金额不低于1,598万元。 ②重庆同盛

在票付通中采购西江景区门票、车票及保险

等，并按照约定价格进行付款，双方于每月

25日完成对账， 采购金额以确认的 《对账

单》为准。 ③发票由甲方按照月度实际付款

金额给乙方开具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

100.00 2.96%

1 年

以内

已结转47.36万

元 ， 剩余部分

未结转系销售

未完毕所致。

否

力信嘉教育科

技发展（重庆）

有限公司

门 票

款

是

力信嘉 教 育 科

技发展（重庆）

有限公司作为

西江千户苗 寨

景区的包销商，

重庆同盛作为

分销商，销售西

江千户苗 寨 景

区门票。

①重庆同盛（乙方）应当保证在合作期限内

向力信嘉教育科技发展 （重庆） 有限公司

（甲方）支付不低于1,065万元采购款。每月

完成支付金额不低于60万元，截止至2024年

1月14日前半年支付不低于426万元，合作期

限内全年支付金额不低于1,065万元。 ②重

庆同盛在票付通中采购西江景区门票、车票

及保险等，并按照约定价格进行付款，双方

于每月25日完成对账， 采购金额以确认的

《对账单》为准。 ③发票由甲方按照月度实

际付款金额给乙方开具有效增值税普通发

票。

73.28 2.17%

1 年

以内

否，未结转系销

售未完毕所致。

否

OCEANWIDE�

EXPEDI-

TIONS�B.V

旅 游

款

是

境外游 轮 业务

服务商

租金总额为1,170,000美元， 分五次支付。

2019年4月17日支付净租金的5%（58,500

美元）；2019年9月1日（12个月前）支付净

租金的15%（175,500美元）；2020年3月1日

（6个月前） 支付净租金的30%（351,000美

元）；2020年6月1日（3个月前）支付净租金

的30%（351,000美元）；2020年7月1日（2

个月前） 再支付10%（11,7000美元）；2020

年8月1日（在1个月前）最终支付10%（11,

7000美元）。

249.28 7.38%

3 年

以上

否，境外游轮业

务暂停

否

Gstaad� 3000�

SA

旅 游

款

是

瑞士冰 川 景 点

服务商

支付180,000瑞士法郎； 将在合同签订后立

即通过银行转账至Gstaad�3000�AG账户，

Gstaad�3000�AG在收到资金后向北京凯撒

提供服务。

84.22 2.49%

3 年

以上

否，境外游轮业

务暂停

否

Albatros�

Expeditions�

A/S

旅 游

款

是

境外游 轮 业务

服务商

包船租金总额1,295,000美元，分五次支付。

预定保证金10%（129,500美元）；2019年10

月25日支付支付20%（259,000美元）；2020

年3月25日支付20%（259,000美元）；2020

年8月25日支付20%（259,000美元）；2020

年12月14日支付30%（388,500美元）。

82.46 2.44%

3 年

以上

否，境外游轮业

务暂停

否

北京远程国际

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

机 票

定金

是 采购机票

签订协议起一个工作日内， 北京凯撒 （乙

方） 应向北京远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甲方）支付人民币460,000元，2020年1

月10日前支付390,000元作为北京至巴厘岛

航班的保证金，甲方确认收到保证金后给乙

方承诺的机位数量。 保证金不退，出票时抵

冲票款。

78.00 2.31%

3 年

以上

否，已经裁定退

还预付账款

否

其他金额小于

50万的预付账

款

预付旅游款、机

票款、门票款等

款项

为锁定旅游资源，公司分别跟不同的供应商

存在预付款，涉及保证金、款项预付回团结

算情形。

1,550.66 45.95%

合计 3,375.60 100%

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旅游业务结算方面，主要采取团组出发前预付费用的方式，待旅游服务结束后确认

收入与成本。预付款项均为公司旅游业务正常采购资源所需，符合商业惯例。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也不存在款

项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2）补充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事项、交易对手方、关联关

系、付款原因及时间、结转情况及是否与合同预定一致等，并结合对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报告期预付款

项、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请年

审机构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公司报告期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报告期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全称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万元）

付款时间及原因 期后结转情况 备注

地中海邮轮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游轮团款 501.84

2023年， 预付游轮

团款

已结转33.79万元， 剩余未结转成

本系游轮团未回， 未达到收入确

认时点所致。

按照协议约定

付款

皇家加勒比邮轮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游轮团款 386.97

2023年， 预付游轮

团款

期后已结转成本。

按照协议约定

付款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旅游团款 268.89

2023年，预付“顶级

假期”旅游团款

期后已结转成本。

按照协议约定

付款

OCEANWIDEEXPEDITIONSB.V 非关联方

南北极游

轮款

249.28

2019年， 预付南北

极游轮款

因邮轮业务停滞， 后续会逐步恢

复，期后尚未成团，故未结算。

按照协议约定

付款

重庆国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门票款 100.00

2023年， 预付西江

千户苗寨景区门票

款

已结转47.36万元， 剩余部分未结

转系销售未完毕所致。

按照协议约定

付款

合计 1,506.98

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金额为3,375.60万元，其中1年以内的预付款项相较于2022年同期呈现出大

幅增长的趋势，这一增长主要源于旅游业的逐步复苏，为了积极开拓业务、抢占优质资源并布局新产品，

公司采取了预付锁定行业优势资源的策略，因此产生了相应的预付款项。 这些预付款项均属于公司日常

业务所需，旨在推动公司的持续发展。

（二）公司报告期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两年其他应付款项的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类别

2023年其他应付款余额（万

元）

占2023年其他应付款余额比

例

2022年其他应付款余额（万

元）

占2022年其他应付款余额比

例

重组清偿款 22,332.14 63.03%

往来款 6,282.21 17.73% 22,476.35 45.97%

重组费用 3,602.09 10.17%

预提及欠付费用 1,907.45 5.38% 4,120.06 8.43%

房租物业费等 354.64 1.00% 12,325.10 25.21%

质保金、工程尾款 299.80 0.85% 793.18 1.62%

经营权费 244.96 0.69% 2,137.34 4.37%

押金、保证金 211.61 0.60% 1,045.62 2.14%

责任金 148.80 0.42% 1,345.80 2.75%

定增保证金 3,250.00 6.65%

基金管理费 938.36 1.92%

其他 49.98 0.13% 460.15 0.94%

合计 35,433.68 100.00% 48,891.96 100.00%

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从整体上看， 公司2023年底其他应付款35,433.68万元较2022年底其他应付款48,891.96万元减少

27.53%。从款项性质上分析，其他应付款中重组清偿款、重组费用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经历了破

产重整，根据重整计划，对重整主体的债务按清偿方案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将应付账款、预收款项进

行重新分类，转至其他应付款核算以及重组过程中，产生的重组费用。

经自查，如上表所列，公司预付款款项的背景明确，均因日常管理或经营需要，未有其他的约定或安

排。 因此，不构成实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三）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11、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36,376,548.54元。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处

置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对方、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处置资产原

值及净值情况、定价依据及公允性、交易价款收取情况，对处置相关资产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情况（如有）。

回复：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生产设备、厂房及配餐车辆司法拍卖

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因涉及债务纠纷，其生产设备、厂房及配餐车辆被依法强制执行。 经司法拍卖

程序，北京鲜严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竞得该资产，拍卖成交金额为11,177.00万元。 在扣除资产账面价值及

相关税费后，确认资产处置收益3,685.09万元。 该事项已于2023年6月16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二）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车辆抵债

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与北京正坤物流有限公司协商将其车辆进行抵债处理，抵债价格为31万元，扣

除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确认资产处置收益-8.71万元。

（三）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车辆司法拍卖

公司子公司新华航食车辆因涉及债务纠纷，其车辆被依法强制执行。 经司法拍卖程序，宜昌三峡机

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竞得该资产，拍卖交易价款为31.26万元，扣除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确认资产

处置收益2.68万元。

序号 交易背景 交易对手

关 联

关系

处置资产原值

（万元）

处置资产净

值

（万元）

相关税费

（万元）

资产处置价格

（万元）

定价依据及公

允性

交易价款收取情况

1

新华航食生产

设备、厂房及配

餐车辆因债务

纠纷于2023年

6月被拍卖

北京鲜严

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非 关

联方

7,502.56 4,115.96 3,375.96 11,177.00 司法拍卖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

卖被执行人新华航食

资产， 申请人北京农

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获得债权清偿。

2

新华航食2辆车

辆抵债

北京正坤

物流有限

公司

非 关

联方

49.18 36.14 3.57 31 双方协商

本次交易涉及款项共

计人民币31万元 ，其

中， 用于抵偿新华航

食所欠北京正坤物流

有限公司款项的部分

为人民币 30.14万元 ，

而剩 余款 项人民币

0.86万元尚未收回。

3

新华航食2辆车

辆拍卖

宜昌三峡

机场航空

食品有限

公司

其 他

关 联

方

164.52 24.78 3.79 31.26 司法拍卖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拍

卖被执行人新华航食

资产， 相关申请人获

得债权清偿。

12、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罚没、违约金、赔偿支出达77,578,984.54元。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支出

形成的具体原因、你公司是否针对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如需），相关处罚/赔偿是否

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

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一）公司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罚没、违约金、赔偿支出主要为重整过程中个别债权人申报债权时点以触发特殊条款

为由的违约金、诉讼案件的诉讼费和赔偿款以及各子公司日常工作中涉及到部分滞纳金，相关处罚及赔

偿不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性质 金额 形成原因

违约金 5,587.65

①凯撒旅业对金谷信托违约金4,544.17万元；

②凯撒旅业对陕西纾困基金的违约金254.41万元；

③凯撒体坛和重庆同盛对重庆康程的违约金422.63万元；

④新华航食对新华航空集团的违约金366.44万元。

税收罚款及滞纳金 394.42

①新华航食的税款滞纳金192.68万元；

②凯撒旅业及分公司的个税罚款及滞纳金201.74万元。

案件受理费 182.97

①凯撒旅业对陕西纾困基金的诉讼案件受理费76.22万元；

②北京凯撒对广发银行的案件受理费106.75万元。

其他单项金额50万元以下合计 1,592.83

①案件受理费631.83万元；

②债权及其他的违约金961万元。

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违约金、税收罚款及滞纳金、案件受理费等为非公司正常经营导致的支出，将其确认为营业外

支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二）年审机构意见详情见公司同日对外披露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 � � � �证券简称：*ST凯撒 公告编号：2024-056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知，深圳证券

交易所经审核同意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同意公司撤销因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9.8.1条第（四）（六）（七）项规定而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申请。

2、截至2023年12月30日，公司自查以往年度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8,104.42万元已完

成清偿，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相关事项出具《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 1700055�号）。 但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收到相关监管部门对资金占用事项的调查结论，相关事项尚未完结，对应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仍未

消除，因此公司股票交易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 条（一）情形，将继续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在情形消除时及时向深圳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

警示。

3、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开市起

复牌。 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

票简称由“*ST凯撒” 变更为“ST凯撒” ，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0796”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涨跌幅以及股票停复牌安排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由“*ST凯撒” 变更为“ST凯撒” ；

3、证券代码：仍为“000796” ；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4�年6月19日；

5、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6月18日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6月19日开市起复牌；

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后，公司继续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1、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 且2022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9.3.1条（二）（三）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

2、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①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②公司2022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③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④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前

述情形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一）（四）（六）（七）项，公司股票交易已

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情况

1、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4]1700054号）及

《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的专项核查报告》（众环专字[2024]

1700045号）， 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为46,156.61万元， 净利润为46,217.77万元， 归母净利润60,

744.21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为-35,031.22万元；营业收入为58,207.06万元，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57,

534.77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凯撒旅业期末归母净资产为102,818.22万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9.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之规定。 综合2023年度公司经审计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正

值，且中审众环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亦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了过

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鉴于此，公司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经逐条自查，公司亦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鉴于此，公司符合申

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2、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1）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情形

2023�年度公司在重整过程中，同步系统梳理和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修订公司管理制度，进一步强

化执行力度，在此过程中持续整改、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目前已完成对2022年度否定意见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整改， 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24]1700055�号）。 公司也将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并强化执行

落地，实现公司良性发展。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

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

（2）主要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截至2024年6月16日，公司整体银行账户数量367个，包括境内银行账户数量325个，境外公司银行

账户数量42个，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六）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

（3）公司2020年度至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财务报

表被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情形已消除

2024年4月25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4]1700046号）。公司

以往年度非标事项已解决，结合公司完成重整、负面清单减少、内控提升、新团队及核心业务团队加入、

业务发展情况及业务规划等方面得改善，公司持续能力已逐步提升。 同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4]1700054号），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已消除，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

经逐条自查， 公司以往年度资金占用事项尚未完全消除， 仍存在 《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8月修

订）》第9.8.1� 条（一）情形。 除此之外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及《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第9.8.1�条其他需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的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议案》，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因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四）、（六）、（七）项之规定而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0）。

2024年6月17日，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142号）进行了回复并同日对外披露，对于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202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五、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核准情况

公司提交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修订）第9.8.1条第（四）（六）（七）项之规定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同意。

六、公司被继续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0日，公司自查以往年度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8,104.42万元已完成

清偿，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已就相关事项出具《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 1700055�号）。 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监管部

门对资金占用事项的调查结论，该事项尚未完结，对应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仍未消除，因此公司股票交

易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一）情形，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

也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在情形消除时及时向深圳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七、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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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进展

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监

管规则，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业” 或“公司” ）积极主动对原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资金占用以及对外担保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自查并于2023年4月29日发布了《关于

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结合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当日出具的《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1700040），截至2022年12月31日，凯撒

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世嘉”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存在78,104.42万元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已全部完成清偿

2023年12月30日， 凯撒世嘉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已完成清偿， 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就相关事项出具《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 1700055号）。 具体详情见公司2023年12月30日对外披露的《关于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进展暨解决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3）。

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2023年4月29日，公司因上述资金占用事项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

（一）项“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已完成清偿，但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监管部门对资金占用事项

的调查结论，该事项尚未完结，对应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仍未消除，因此公司股票交易仍存在《股票上市

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一）情形，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该事项

进展，并在情形消除时及时向深圳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前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上接B082版）


